附件3：

内蒙古自治区小微企业工会经费

返还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规范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程序，提高小微企业工会经费使用绩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经费管理的通知》(总工办发〔2014〕3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小微企业是指工会会员在25人以下或每月向税务机关申报工会经费额度低于2500元的小型微型企业。

第三条 小微企业应根据工会法律法规规定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办理基层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单独开设银行账户，实现代征工会经费的返还，独立进行核算管理。

第四条 对于小微企业工会难以单独开设银行账户，不能进行独立核算管理的，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代征工会经费返还:

(一)直接报账。通过上级工会以报账方式将小微企业工会经费直接支出。

(二)覆盖使用。将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至所属工会联合会，由工会联合会统一组织辖区内小微企业开展工会活动。

第五条 采取上述第(一)种方式的，小微企业工会可在旗县(市区)工会或苏木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直接报账，或旗县(市区)工会建立工会经费核算服务中心，对辖区内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统一进行报账核算管理。

工会经费核算服务中心是地方工会向基层工会提供经费报销、会计核算服务的内设机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开户、分户核算，基层工会经费使用自主权、审批权、核算主体不变。主管工会应结合实际制定报销审批、经费核算、服务管理等有关具体规定。

第六条 采取上述第(二)种方式的，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可将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其所在苏木乡镇（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统一管理使用。拨付前，有关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应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或工会微信、网站等新媒体，对不能单独返还且收缴期限超过三年（含）拟覆盖使用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15天，接受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工会联合会应单独开设银行账户，独立进行核算管理;财务工作依托同级党组织的，可以由行政单位的财务机构和人员代管，或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工会联合会应开展覆盖所属小微企业职工和会员的活动及工会工作为小微企业职工服务。

第七条 对确因小微企业所在工会联合会没有开设工会银行账户不能覆盖使用的，地方工会可对收缴期限超过三年（含）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结转为本级工会经费收入。结转前，有关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应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或工会微信、网站等新媒体，对拟结转的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15天，接受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的监督。

第八条 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对结转本级的收入，按专项资金进行管理，全部用于对苏木乡镇（街道）、开发区（业园区）工会联合会工作补助和支付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工资、社会保险等。同时，在每年本级预算、决算及相应科目中作出说明。

小微企业工会在经费结转后申请返还的，上级工会可根据结转的缴费金额从本级结转专项经费中适当予以补助。

第九条 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应紧紧依托同级党组织，把组织开展建会工作与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紧密结合，对纳入税务代征的单位逐一摸底排查，指导小微企业建立工会组织，开设银行账户。

第十条 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应充分利用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有关单位网站及工会新媒体等信息平台定期发布告知信息，宣传经费的返还政策、办理流程、经费使用方向等内容。

第十一条 盟市、旗县(市区)工会应加强对本地区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工作的统筹管理，结合本地区实际，建立返还工作制，将开展建会、办理法人资格、开设银行账户等有机结合，简化经费返还工作流程，方便基层单位，提高经费返还工作效率。

第十二条 盟市、旗县工会要加强对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指导基层工会认真执行工会经费管理的各项规定，提高工会经费使用绩效，发挥工会经费服务基层、服务职工的保障功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关于加强工会建会筹备金管理的通知》(内工办发〔2012〕43号)、《关于小微企业工会经费管理使用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内工办发〔2014〕60号)同时废止。以前文件中关于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还使用管理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财务部负责解释。

